BBS电子公告专项审批需要提交的材料
（1） 申请书。

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单位名称、专项申请的项目、单位地址、单位联系人、电话等申请单位基本情况。
2、提供接入服务的ISP单位名称及机房地址。 
3、电子公告服务类别和栏目。如时事论坛、网民聊天室、文化艺术类留言板、IT行业布告板、新闻跟贴等。
4、在申请书落款加盖本单位公章。
（2） 完善的电子公告服务规则。即：“五项制度”

（3） 已获得ICP经营许可证或已经备案登记的单位，提

供其经营许可证或备案材料的复印件
（四）安全保障措施。包括上网用户登记程序、上网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、技术保障措施。

（五）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。

对电子公告服务实施有效管理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。特别应提供各BBS栏目版主的详细个人资料，并附上以上人员的身份证清晰复印件。
（六）申请单位对《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》中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的规定所采取的具体落实措施。
（七）申请单位对《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》中第十五条的规定，与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签定的协议书。
